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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盈利警告 

 

本公告乃由香港科技探索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香港法例

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儘管面

對經濟復甦緩慢以及旅客和居民消費模式轉變的壓力，本地零售營商環境充滿挑戰，

但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四年上半年」）取得令人

鼓舞的表現，具體如下： 

 

1. 本集團之訂單總商品交易額 i較去年同期增長 4.9%，達至 4,235,500,000 港元(截至

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三年上半年」）：4,038,100,000 港元)；

及 

 

2. 消費者持續從線下轉向線上，於 HKTVmall 購物的獨立客戶數量約為 1,220,000名，

而截至二零二三年上半年約為 1,160,000 名。 

 

儘管如此，根據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上半年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之初步審閱及

目前可得之資料，本集團預期截至二零二四年上半年將錄得未經審核虧損為

25,000,000 港元至 30,000,000 港元之間，而未經審核之經調整後的扣除利息、稅項、折

舊及攤銷前盈利 ii 為 35,000,000 港元至 40,000,000 港元之間，對比截至二零二三年上

半年之未經審核盈利及經調整後的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分別為

48,700,000 港元及 82,6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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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四年上半年之未經審核虧損，及未經審核之經調整後的扣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之下跌，主要是基於下列重要因素:  

 

1. 新探索項目經調整後的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啟動虧損，本集團於二

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公布之二零二三年全年業績公告所述，這些項目在初期

階段預計會虧損。這些虧損是本集團長期增長策略和創新產品與服務發展的必

要投資； 

 

2. 不影響本集團核心業務或現金流量的若干重大非現金項目: 

 

a. 按獨立測量師公司進行的估值錄得投資物業估值虧損。此非現金調整反映

了當前市場狀況； 

 

b. 二零二四年上半年折舊（不包括租賃作自用之其他物業折舊）及無形資產

攤銷增加； 

 

c. 二零二四年上半年若干主要外幣貶值導致匯兌虧損，而二零二三年上半年

則出現升值； 

 

d. 二零二四年上半年遞延所得稅抵免確認減少。 

 

本公司目前仍在落實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上半年的中期業績。本公告所載資料僅為

董事會根據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及目前可得最新資料作出的初步評估，有關賬目及

資料尚未獲本公司核數師或審核委員會審閱，並可能作出調整。截至二零二四年上半

年的最終中期業績或有別於本公告所披露。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細閱預期將於二零

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刊發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上半年的中期業績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應小心以免不恰當地依賴上述數據，及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

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香港科技探索有限公司 

主席 

張子建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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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張子建先生（主席） 

王維基先生（副主席兼集團行政總裁） 

黃雅麗女士（集團財務總裁兼公司秘書） 

劉志剛先生（行政總裁(國際業務)） 

周慧晶女士（行政總裁（香港））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漢英先生 

白敦六先生 

麥永森先生  

安宇昭先生 

  

附註： 

 

i 訂單總商品交易額指特定時間段內通過特定市場所銷售的商品之總銷售價值，未經扣除該市場提供的任何折扣、已使用

的 回扣、已出售商品的註銷及退貨。 

 

ii. 經調整後的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指期內溢利加上銀行貸款利息（不包括財務費用 — 租賃負債利息）、所

得稅開 支╱（抵 免）、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不包括租賃作自用之其他物業折舊）、合約成本攤銷以及無形資 產攤

銷，並扣除投資回報，經主要非現金項目調整，惟不包括非經常性項目（包括政府補貼）。經調整後的扣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並非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釐定表現之方法。該方法並非 且不應用於替代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釐定

的淨溢利或經營活動現金流量，亦非一定為反映現金流量是否足以撥付本公 司現金需求之指標。此外，我們對該方法的

定義未必可與其他公司同類計量項目比較。 

 


